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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2021年最美出租汽车司机”推选宣传活动的通
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总工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
局、工会：

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便群众出行、稳定扩大就
业、树立城市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广大出租汽车司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运输保障等工作中冲锋在前、甘于奉献，积极做好出行服务，为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需求、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了坚实保障。为充分展现广大出租汽车司机风采，发
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加强交通运输行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
工会决定开展“2021年最美出租汽车司机”推选宣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向基层、
深入行业、立体展示，发掘宣传一批事迹感人、精神崇高、示范性强的先进典型，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新时代交通精神，发出行业好声音，传递行业正
能量，提升出租汽车司机的职业荣誉感和行业归属感，逐步形成全社会关心关爱出租汽
车司机群体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出租汽车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二、组织方式

“2021年最美出租汽车司机”推选宣传活动由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
办。活动组委会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中国海员建设工会
全国委员会组成，负责统筹活动的组织开展。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国交通报社有限
公司。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会组织要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共同组织开展好
“2021年最美出租汽车司机”推选宣传活动。

三、推选标准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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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选范围。

推选宣传活动面向全国出租汽车司机（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司机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司机，下同）。

（二）基本条件。

所推选的出租汽车司机应当从事出租汽车服务满1年及以上，且具备以下条件：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诚信从业，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维护行业稳定发展，无营运服务违规
违章、无有责投诉记录，“信用交通”网站查询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具有较长的安全行车里程。

3.在本职岗位上勤于学习，创先争优，取得突出成绩。乐于助人，具有社会责任感
和职业荣誉感。

4.出租汽车司机及其驾驶车辆、所属企业均应按照有关规定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
车辆及企业相关许可。

（三）优先条件。

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承担医护人员或社区群众应急运输保障任务、参加公益
活动作出突出贡献；

2.获得地市级及以上奖励或荣誉称号；

3.积极参与爱心志愿活动，在驾驶工作岗位中有突出事迹及其他经行业主管部门认
定有突出成绩；

4.获得驾驶技能类竞赛奖项、拥有技术发明创新；

5.受到地方人民政府或行业嘉奖或媒体报道，如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拾金不昧等
行为。

（四）推选渠道。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会组织要发动当地出租汽车企业（包括巡游出租汽车企
业和网约车平台公司，下同）、出租汽车司机积极参与推选活动，推选的候选人材料经
审核后逐级汇总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本地省级总工
会遴选后报送至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每省份所推选的候选人原则上不超过10名。中国出
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中国道路运输协会要积极组织参与推选活动，对推荐候选人材
料认真审核遴选后，报送至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所推选的候选人原则上不超过10名。社
会公众也可推荐符合条件的先进人物，经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工会组织审核同意
后，将推荐候选人材料直接报送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四、活动安排

推选宣传活动从2021年7月开始，至2021年11月结束，分四个阶段。

（一）活动推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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